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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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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在确定火灾原因，依法依规判处火灾当事人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介绍

了国内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的改进对策，确

保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的有效落实，提高火灾现场勘验的科学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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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国内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但结合《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火灾现场勘验规则》以及其

他的法律法规，可以大体归纳为：火灾现场的勘验活动中，勘

验人员不得少于两个人，同时需要邀请一到两名和火灾现场无

关的公民作为见证人，到场参与和监督整个火灾现场的勘验活

动，在勘验的笔录上签字[1]。

一、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

首先，有些消防机构在火灾现场的勘验过程种，没有按

照法律规定邀请见证人，还有的勘验人员在结束勘验工作后随

意在现场找个人留下其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等等，让其在勘验笔录上签字，见证人形同虚设。其次，有的

公安消防在火灾现场勘验工作中虽然邀请了勘验见证人，但是

没有详细地为见证人介绍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在整个勘验环节

中，见证人都是以局外人的形象存在。再次，有的公安消防机

构在实际的火灾现场勘验活动中，受到时间、环境等原因的影

响，勘查人员通常会只制作勘验笔录的草稿，有时草稿存在字

迹不清、涂改等问其概况，等到勘验人员回到单位后会重新制

作一份正式的笔录，虽然笔录清晰、规范，但是与原本的草稿

相比，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缺少见证人的签字，不具备法律

效用。最后，公安消防机构经由村委会找到建筑内个人，但是

没有对见证人做筛选或审核，有时甚至没有记录下见证人的姓

名、性别、年龄、住址和联系方式等一般资料[2]。上述一些行

为均违背了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需要适当地进行调

整和优化。

二、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的改进对策

（一）确立见证人的法律地位

见证人在见证活动中的作用与其法律地位存在密切的关

系，在中国，没有将见证人划入诉讼参与人的范畴，导致火灾

调查环节中见证人制度流于形式。一些调查工作者随意地选择

见证人，让他们在勘验的物证和笔录上签字，仅仅是个过场。

此外，有些公民参加见证的主动性较差，对党见证人比较抵

触。针对这些情况，必须要提高见证人的法律地位，令见证人

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全方位发挥见证人勘验监督以及

证据固定等价值。

（二）明确见证人的权利与义务

见证人的权利主要有自愿参加权、监督权、举报权、阅读

并修改笔录的权利、经济补偿权等等。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决定要不要做见证人，可以参与整个火灾现场的勘验流程，

对整个流程进行监督，若发现笔录中有和自己见证不同的情

况，可以要求调查人员解释说明或做修改。见证人的义务主要

包括全程监督、积极配合、出庭作证、保守秘密等等，积极配

合参与火灾现场的勘验活动，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见证人不

可以破坏火灾现场，对勘验期间的证据材料等严格保密，不可

以向外泄露勘验的细节，当控方和辩方在法庭上围绕着现场勘

验结果进行辩论时，见证人需要出庭，客观地阐述自己了解的

事实。

（三）建立见证人的审查程序与人才库

在以往的工作中，对于见证人的资质、选取方法和审核等

方面灭有做出系统的规定，调查人员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见证

人的选择较为随意。针对这一问题，消防救援部门可以建设消

防安全委员会的平台，为社会发放宫傲，选取具备一定法律基

础、素质水平较高的人，通过审查的人可以做见证人，并组建

见证人的人才库。之后由法制部门和消防救援部门组织见证人

培训，保证见证人具备火灾调查的技能与知识，具备相应的法

律能力。针对那些积极配合完成任务的见证人，可以适当地给

予这些人物质奖励或荣誉奖励[3]。

（四）明确见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应适当扩大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现

场保护、实地勘验、物证的提取以及现场试验和处理等各个环

节都可以引入见证人制度，避免见证空白的问题发生。不仅如

此，在具体的实践中，应当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火灾现场都能

够找到见证人，所以需要设计无需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的情

况，可以豁免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适用简易调查程序的火

灾，第二种可能会威胁到见证人性命的火灾，第三种交通不便

偏远地区的火灾。如果在火灾现场找不到见证人，需要对整个

勘验现场进行录像和录音，确保证据收集的合规性。

（五）创新见证人的见证模式

首先，要单独设置见证笔录。为了健全见证的程序，充分

发挥监督效用，在具体的火灾现场勘验环节中，需要单独地设

置见证笔录，主要的内容有见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告知书、勘

验程序的见证记录等等。其次，要为见证人配齐相应的装备。

消防救援部门需要为见证人提供保护现场、录音和录像设备，

保障见证人的人身权利，以免见证人在火灾现场勘验的过程中

受伤。把见证人获得的录音和录像当作火灾现场勘验的佐证。

最后，远程视频见证。在征得当事人同意以后，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简单的、不会涉及到秘密的火灾案件展开直播勘验，此举

能够让那些心系消防的人做一回火灾现场勘验的见证人。针对

那些不适宜公众见证的案件，可以利用通讯软件单独连线接线

人，确保见证人可以全程地在线见证火灾的现场勘验，避免有

的见证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到场的问题出现。

结束语：

综上所述，火灾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可以有力地监管火灾

调查的行为，提升火灾现场勘验工作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

火灾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应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这一

情况，可以充分参考上述我国火灾现场勘验见证人制度存在问

题的改进对策，充分发挥见证人制度在火灾现场勘验程序中的

效用，有效地搜集证据，监督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保证火灾

现场勘验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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